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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7：撇除判定債項的建議 

 

 

背景 

 
  政 府 當 局 就 撇 除 香 港 拍 賣 行 及 地 產 代 理 有 限 公 司 （ 以 下 稱 為

“ 該 公 司 ” ）〔 即 為 前 政 府 物 料 供 應 處（ 現 稱 政 府 物 流 服 務 署 ）處 置 過

剩 及 不 適 用 物 料 的 拍 賣 服 務 承 辦 商 〕 拖 欠 政 府 的 一 筆 1,680 萬 元 (計 算

至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止 )無 法 追 討 債 項 的 建 議，於 二 零 零 五 年 六

月 六 日 諮 詢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。 在 會 上 ， 委 員 詢 問 應 否 對 拍 賣 行 採 取 刑

事 起 訴 程 序 ， 以 及 要 求 獲 得 就 此 案 件 所 進 行 的 內 部 調 查 的 進 一 步 詳

情 。 委 員 會 同 意 在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委 員 所 要 求 的 補 充 資 料 後 ， 於 稍 後 進

一 步 討 論 有 關 建 議 。  
 
最新情況 

 
2.  政 府 當 局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七 月 將 案 件 轉 交 警 方 作 進 一 步 調 查 ， 以

確 定 有 關 公 司 及 其 董 事 總 經 理 是 否 干 犯 刑 事 罪 行 。 政 府 物 流 服 務 署 於

二 零 零 七 年 四 月 十 八 日 獲 警 方 通 知 ， 有 關 調 查 已 告 結 束 ， 警 方 並 未 有

足 夠 證 據 可 對 任 何 一 名 人 士 提 出 起 訴 。 因 此 ， 現 階 段 不 會 採 取 檢 控 行

動 。  
 
3.  二 零 零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， 律 政 司 通 知 政 府 物 流 服 務 署 ， 該 公 司

董 事 總 經 理 (即 高 院 訴 訟 中 的 第 二 被 告 )已 返 港，而 律 政 司 已 獲 得 現 時 有

效 期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七 月 十 九 日 的 禁 制 令 ， 禁 止 他 離 港 。 律 政 司 亦 已 就

董 事 總 經 理 的 資 產 申 請 訊 問 ， 以 對 其 所 欠 債 項 採 取 強 制 執 行 程 序 。 高

等 法 院 已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批 出 訊 問 指 示 。 假 如 訊 問 的 結 果

未 能 揭 露 任 何 資 產 ， 律 政 司 會 考 慮 向 該 董 事 總 經 理 提 出 破 產 呈 請 。  
 
4.  與 此 同 時 ， 警 方 已 獲 告 知 該 董 事 總 經 理 已 經 返 港 。 他 們 正 進 一

步 研 究 本 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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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政 府 當 局 會 留 意 本 案 的 事 態 發 展 ， 並 在 律 政 司 及 警 方 結 束 其 行

動 後 ， 再 進 一 步 向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報 告 。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 

﹝ 庫 務 科 ﹞  

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 


